
附
件
２

取
消

、 新
增

、 调
整

的
行

政
权

力
事

项
目

录

共
计

６９
项

( 取
消

２８
项

、 新
增

３０
项

、 调
整

事
项

名
称

１１
项

)

序
号

类
别

部
门

事
项
名
称

子
项
名
称

处
理
决
定

备
注

１ ２ ３ ４

行
政

征
收

市
生

态
环

境
局

排
污

费
征

收

污
水

排
污

费
征

收

废
气

排
污

费
征

收

危
险

废
物

排
污

费

征
收

噪
声

超
标

排
污

费

征
收

取
消

５
行

政
确

认
市

生
态

环
境

局
确

认
核

发
环

保
标

志
取

消

６
行

政
征

收
市

水
利

局
采

砂
管

理
费

征
收

取
消

７
行

政
监

督
市

住
房

城
乡

建
设

局
工

程
造

价
专

业
人

员
执

业
行

为
的

监
督

取
消

８
行

政
确

认
市

住
房

城
乡

建
设

局
已

结
清

欠
款

或
无

拖
欠

行
为

证
明

取
消

—０１—



序
号

类
别

部
门

事
项
名
称

子
项
名
称

处
理
决
定

备
注

９
行

政
征

收
市

住
房

城
乡

建
设

局
散

装
水

泥
专

项
资

金
征

收
取

消

１０
行

政
征

收
市

住
房

城
乡

建
设

局
新

型
墙

体
材

料
专

项
基

金
取

消

１１
其

他
行

政
权

力
市

住
房

城
乡

建
设

局
建

设
工

业
产

品
登

记
备

案
取

消

１２
其

他
行

政
权

力
市

住
房

城
乡

建
设

局
建

设
工

程
施

工
合

同
备

案
取

消

１３
其

他
行

政
权

力
市

住
房

城
乡

建
设

局
新

型
节

能
建

材
认

定
与

建
设

工
业

产
品

推
广

备
案

取
消

, 调
整

为
公

共
服

务

事
项

事
项

名
称

调
整

为
:
建

筑
节

能

技
术

产
品

应
用

认
定

１４
其

他
行

政
权

力
市

住
房

城
乡

建
设

局
散

装
水

泥
专

项
资

金
分

配
取

消

１５
行

政
处

罚
市

农
业

农
村

局

未
取

得
种

子
经

营
许

可
证

或

者
伪

造
、 变

造
、 买

卖
、 租

借
种

子
经

营
许

可
证

, 或
者

未
按

照

种
子

经
营

许
可

证
的

规
定

经

营
种

子
的

处
罚

取
消

—１１—



序
号

类
别

部
门

事
项
名
称

子
项
名
称

处
理
决
定

备
注

１６
行

政
处

罚
市

农
业

农
村

局

未
取

得
农

药
登

记
证

或
者

农

药
临

时
登

记
证

, 擅
自

生
产

、
经

营
农

药
的

, 或
者

生
产

、 经
营

已
撤

销
登

记
的

农
药

的
处

罚

取
消

１７
行

政
处

罚
市

农
业

农
村

局

农
药

登
记

证
或

者
农

药
临

时

登
记

证
有

效
期

限
届

满
未

办

理
续

展
登

记
, 擅

自
继

续
生

产

该
农

药
的

处
罚

取
消

１８
行

政
处

罚
市

农
业

农
村

局

生
产

、 经
营

产
品

包
装

上
未

附

标
签

、 标
签

残
缺

不
清

或
者

擅

自
修

改
标

签
内

容
的

农
药

产

品
的

处
罚

取
消

１９
行

政
处

罚
市

农
业

农
村

局

不
按

照
国

家
有

关
农

药
安

全

使
用

的
规

定
使

用
农

药
的

处

罚

取
消

２０
行

政
处

罚
市

农
业

农
村

局

假
冒

、 伪
造

或
者

转
让

农
药

登

记
证

或
者

农
药

临
时

登
记

证
、

农
药

登
记

证

取
消

—２１—



序
号

类
别

部
门

事
项
名
称

子
项
名
称

处
理
决
定

备
注

２１
行

政
处

罚
市

农
业

农
村

局
生

产
、 经

营
假

、 劣
质

农
药

的

处
罚

取
消

２２
行

政
处

罚
市

农
业

农
村

局
未

取
得

农
药

临
时

登
记

证
而

擅
自

分
装

农
药

的
处

罚
取

消

２３
行

政
处

罚
市

农
业

农
村

局

经
营

未
注

明
“ 过

期
农

药
” 字

样
的

超
过

产
品

质
量

保
证

期

的
农

药
产

品
的

取
消

２４
行

政
许

可
市

自
然

资
源

和
规

划
局

国
家

和
省

非
重

点
陆

生
保

护

的
野

生
动

物
或

其
产

品
经

营

许
可

证
核

发

取
消

２５
行

政
许

可
市

自
然

资
源

和
规

划
局

省
内

运
输

、 邮
寄

、 携
带

省
重

点
保

护
野

生
动

物
或

其
产

品

出
县

境
审

批

取
消

２６
行

政
许

可
市

行
政

审
批

局
养

老
机

构
设

立
许

可
取

消

２７
行

政
许

可
市

行
政

审
批

局

涉
外

涉
港

澳
台

养
老

机
构

、 省
政

府
投

资
兴

办
养

老
机

构
设

立
、 变

更
、 注

销
许

可

取
消

—３１—



序
号

类
别

部
门

事
项
名
称

子
项
名
称

处
理
决
定

备
注

２８
行

政
许

可
市

行
政

审
批

局
机

动
车

综
合

性
能

检
测

经
营

许
可

取
消

２９
行

政
处

罚
市

农
业

农
村

局
拒

绝
、 阻

挠
监

督
检

查
的

处
罚

新
增

３０
行

政
处

罚
市

农
业

农
村

局
侵

犯
植

物
新

品
种

权
的

处
罚

新
增

３１
行

政
处

罚
市

农
业

农
村

局
假

冒
授

权
品

种
的

处
罚

新
增

３２
行

政
处

罚
市

农
业

农
村

局

未
取

得
农

药
生

产
许

可
证

生

产
农

药
或

者
生

产
假

农
药

的

或
委

托
未

取
得

农
药

生
产

许

可
证

的
受

托
人

加
工

、 分
装

农

药
的

处
罚

新
增

３３
行

政
处

罚
市

农
业

农
村

局

取
得

农
药

生
产

许
可

证
的

农

药
生

产
企

业
不

再
符

合
规

定

条
件

继
续

生
产

农
药

的
处

罚

新
增

３４
行

政
处

罚
市

农
业

农
村

局

农
药

生
产

企
业

生
产

劣
质

农

药
或

委
托

加
工

、
分

装
假

农

药
、 劣

质
农

药
的

处
罚

新
增

—４１—



序
号

类
别

部
门

事
项
名
称

子
项
名
称

处
理
决
定

备
注

３５
行

政
处

罚
市

农
业

农
村

局

采
购

、 使
用

未
依

法
附

具
产

品

质
量

检
验

合
格

证
、 未

依
法

取

得
有

关
许

可
证

明
文

件
的

原

材
料

的
处

罚

新
增

３６
行

政
处

罚
市

农
业

农
村

局

出
厂

销
售

未
经

质
量

检
验

合

格
并

附
具

产
品

质
量

检
验

合

格
证

的
农

药
的

处
罚

新
增

３７
行

政
处

罚
市

农
业

农
村

局
生

产
的

农
药

包
装

、 标
签

、 说
明

书
不

符
合

规
定

的
处

罚
新

增

３８
行

政
处

罚
市

农
业

农
村

局
不

召
回

依
法

应
当

召
回

的
农

药
的

处
罚

新
增

３９
行

政
处

罚
市

农
业

农
村

局

农
药

生
产

企
业

不
执

行
原

材

料
进

货
、 农

药
出

厂
销

售
记

录

制
度

, 或
者

不
履

行
农

药
废

弃

物
回

收
义

务
的

处
罚

新
增

４０
行

政
处

罚
市

农
业

农
村

局
未

取
得

农
药

经
营

许
可

证
经

营
农

药
的

处
罚

新
增

４１
行

政
处

罚
市

农
业

农
村

局
经

营
假

农
药

的
处

罚
新

增

—５１—



序
号

类
别

部
门

事
项
名
称

子
项
名
称

处
理
决
定

备
注

４２
行

政
处

罚
市

农
业

农
村

局
在

农
药

中
添

加
物

质
的

处
罚

新
增

４３
行

政
处

罚
市

农
业

农
村

局

取
得

农
药

经
营

许
可

证
的

农

药
经

营
者

不
再

符
合

规
定

条

件
继

续
经

营
农

药
的

处
罚

新
增

４４
行

政
处

罚
市

农
业

农
村

局
农

药
经

营
者

经
营

劣
质

农
药

的
处

罚
新

增

４５
行

政
处

罚
市

农
业

农
村

局

设
立

分
支

机
构

未
依

法
变

更

农
药

经
营

许
可

证
, 或

者
未

向

分
支

机
构

所
在

地
县

级
以

上

地
方

人
民

政
府

农
业

主
管

部

门
备

案
的

处
罚

新
增

４６
行

政
处

罚
市

农
业

农
村

局

向
未

取
得

农
药

生
产

许
可

证

的
农

药
生

产
企

业
或

者
未

取

得
农

药
经

营
许

可
证

的
其

他

农
药

经
营

者
采

购
农

药
的

处

罚

新
增

４７
行

政
处

罚
市

农
业

农
村

局

采
购

、 销
售

未
附

具
产

品
质

量

检
验

合
格

证
或

者
包

装
、 标

签

不
符

合
规

定
的

农
药

新
增

—６１—



序
号

类
别

部
门

事
项
名
称

子
项
名
称

处
理
决
定

备
注

４８
行

政
处

罚
市

农
业

农
村

局
不

停
止

销
售

依
法

应
当

召
回

的
农

药
的

处
罚

新
增

４９
行

政
处

罚
市

农
业

农
村

局
不

执
行

农
药

采
购

台
账

、 销
售

台
账

制
度

的
处

罚
新

增

５０
行

政
处

罚
市

农
业

农
村

局

在
卫

生
用

农
药

以
外

的
农

药

经
营

场
所

内
经

营
食

品
、 食

用

农
产

品
、 饲

料
等

的
处

罚

新
增

５１
行

政
处

罚
市

农
业

农
村

局
未

将
卫

生
用

农
药

与
其

他
商

品
分

柜
销

售
的

处
罚

新
增

５２
行

政
处

罚
市

农
业

农
村

局
不

履
行

农
药

废
弃

物
回

收
义

务
的

处
罚

新
增

５３
行

政
处

罚
市

农
业

农
村

局
境

外
企

业
直

接
在

中
国

销
售

农
药

的
处

罚
新

增

５４
行

政
处

罚
市

农
业

农
村

局

伪
造

、 变
造

、 转
让

、 出
租

、 出
借

农
药

登
记

证
、 农

药
生

产
许

可
证

、 农
药

经
营

许
可

证
等

许

可
证

明
文

件
的

处
罚

新
增

—７１—



序
号

类
别

部
门

事
项
名
称

子
项
名
称

处
理
决
定

备
注

５５
行

政
处

罚
市

农
业

农
村

局

农
药

生
产

企
业

、 农
药

经
营

者

招
用

依
« 农

药
管

理
条

例
» 第

六
十

三
条

第
一

款
规

定
被

禁

止
从

事
农

药
生

产
、 经

营
活

动

的
人

员
从

事
农

药
生

产
、 经

营

活
动

的
处

罚

新
增

５６
行

政
强

制
市

农
业

农
村

局

查
封

、 扣
押

违
法

生
产

、 经
营

、
使

用
的

农
药

, 以
及

用
于

违
法

生
产

、 经
营

、 使
用

农
药

的
工

具
、 设

备
、 原

材
料

等
的

行
政

强
制

新
增

５７
行

政
强

制
市

农
业

农
村

局
查

封
违

法
生

产
、 经

营
、 使

用

农
药

的
场

所
的

行
政

强
制

新
增

５８
行

政
确

认
市

残
联

按
比

例
安

置
残

疾
人

就
业

年

度
审

核
新

增

５９
行

政
处

罚
市

生
态

环
境

局
依

据
« 大

气
污

染
防

治
法

» 第
五

十
五

条
的

处
罚

事
项

名
称

调
整

为
: 依

据

« 大
气

污
染

防
治

法
» 第

一

百
一

十
二

条
的

处
罚

—８１—



序
号

类
别

部
门

事
项
名
称

子
项
名
称

处
理
决
定

备
注

６０
行

政
处

罚
市

农
业

农
村

局

未
取

得
种

子
生

产
许

可
证

或

者
伪

造
、 变

造
、 买

卖
、 租

借
种

子
生

产
许

可
证

, 或
者

未
按

照

种
子

生
产

许
可

证
的

规
定

生

产
种

子
的

处
罚

事
项

名
称

调
整

为
: 未

取

得
种

子
生

产
经

营
许

可

证
, 或

者
以

欺
骗

、 贿
赂

等

不
正

当
手

段
取

得
种

子
生

产
经

营
许

可
证

的
处

罚
或

者
伪

造
、 变

造
、 买

卖
、 租

借
种

子
生

产
经

营
许

可

证
, 或

者
未

按
照

种
子

生

产
经

营
许

可
证

的
规

定
生

产
种

子
的

处
罚

６１
行

政
处

罚
市

农
业

农
村

局

为
境

外
制

种
的

种
子

在
国

内

销
售

的
或

从
境

外
引

进
农

作

物
种

子
进

行
引

种
试

验
的

收

获
物

在
国

内
作

商
品

种
子

销

售
的

处
罚

事
项

名
称

调
整

为
: 未

经

许
可

进
出

口
种

子
的

, 或
为

境
外

制
种

的
种

子
在

境

内
销

售
的

, 或
从

境
外

引

进
农

作
物

种
子

进
行

引
种

试
验

的
收

获
物

作
为

种
子

在
境

内
销

售
的

, 或
进

出

口
假

、 劣
种

子
或

者
属

于

国
家

规
定

不
得

进
出

口
的

种
子

的
处

罚

—９１—



序
号

类
别

部
门

事
项
名
称

子
项
名
称

处
理
决
定

备
注

６２
行

政
处

罚
市

农
业

农
村

局

未
经

批
准

私
自

采
集

或
者

采

伐
国

家
重

点
保

护
的

天
然

种

质
资

源
的

处
罚

事
项

名
称

调
整

为
: 侵

占
、

破
坏

种
质

资
源

, 私
自

采

集
或

者
采

伐
国

家
重

点
保

护
的

天
然

种
质

资
源

的
处

罚

６３
行

政
处

罚
市

农
业

农
村

局
经

营
的

种
子

应
当

包
装

而
没

有
包

装
的

处
罚

事
项

名
称

调
整

为
: 销

售

的
种

子
应

当
包

装
而

没
有

包
装

的
处

罚

６４
行

政
处

罚
市

农
业

农
村

局

经
营

的
种

子
没

有
标

签
或

者

标
签

内
容

不
符

合
规

定
的

处

罚

事
项

名
称

调
整

为
: 销

售

的
种

子
没

有
使

用
说

明
或

者
标

签
内

容
不

符
合

规
定

的
, 或

涂
改

标
签

的
的

处

罚

６５
行

政
处

罚
市

农
业

农
村

局
伪

造
、 涂

改
标

签
或

者
试

验
、

检
验

数
据

的
处

罚

事
项

名
称

调
整

为
: 品

种

测
试

、 试
验

和
种

子
质

量

检
验

机
构

伪
造

测
试

、 试
验

、 检
验

数
据

或
者

出
具

虚
假

证
明

的
处

罚

６６
行

政
处

罚
市

农
业

农
村

局
未

按
规

定
制

作
、 保

存
种

子
生

产
、 经

营
档

案
的

处
罚

事
项

名
称

调
整

为
: 未

按

规
定

建
立

、 保
存

种
子

生

产
经

营
档

案
的

处
罚

—０２—



序
号

类
别

部
门

事
项
名
称

子
项
名
称

处
理
决
定

备
注

６７
行

政
处

罚
市

农
业

农
村

局

种
子

经
营

者
在

异
地

设
立

分

支
机

构
未

按
规

定
备

案
的

处

罚

事
项

名
称

调
整

为
: 种

子

生
产

经
营

者
在

异
地

设
立

分
支

机
构

、 专
门

经
营

不

再
分

装
的

包
装

种
子

或
者

受
委

托
生

产
、 代

销
种

子
,

未
按

规
定

备
案

的
处

罚

６８
行

政
处

罚
市

农
业

农
村

局
经

营
、 推

广
应

当
审

定
而

未
经

审
定

通
过

的
种

子
的

处
罚

事
项

名
称

调
整

为
: 对

应

当
审

定
未

经
审

定
的

农
作

物
品

种
进

行
推

广
、 销

售

的
, 或

推
广

、 销
售

应
当

停

止
推

广
、 销

售
的

农
作

物

品
种

的
, 或

对
应

当
登

记

未
经

登
记

的
农

作
物

品
种

进
行

推
广

, 或
者

以
登

记

品
种

的
名

义
进

行
销

售

的
, 或

对
已

撤
销

登
记

的

农
作

物
品

种
进

行
推

广
,

或
者

以
登

记
品

种
的

名
义

进
行

销
售

的
处

罚

６９
行

政
处

罚
市

农
业

农
村

局
在

种
子

生
产

基
地

进
行

病
虫

害
接

种
试

验
的

处
罚

事
项

名
称

调
整

为
: 在

种
子

生
产

基
地

进
行

检
疫

性
有

害
生

物
接

种
试

验
的

处
罚

—１２—


